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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评分（总分：20分）

	序号
	评分点名称
	评审标准

	1
	报价得分
（20分）
	1.折让金额报价得分=所报折让金额/折让评审基准价×10，折让评审基准价是指满足比选公告要求且所报折让金额最高的报价，得满分10。
2.选检项目折扣报价得分=选检项目评审基准折扣/所报选检项目折扣×10，选检项目评审基准折扣是指满足比选公告要求且所报选检项目折扣数值最低的，得满分10分。
3.报价得分=折让金额报价得分+选检项目折扣报价得分。
4.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折让金额明显高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选检项目折扣（数值）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折扣（数值），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比选现场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在本项目体检需使用的耗材成本价格汇总、采购合同或发票、人力成本、设备使用成本、税费等）；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或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评审小组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技术评分（总分：40分）

	序号
	评审项
	评审标准

	1
	技术要求
	供应商完全满足比选公告第七章“七、技术及商务要求”中体检清单及体检服务要求的内容，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评审依据：技术响应（偏离）说明表。

	2
	体检服务
方案
（10分）
	供应商需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提供体检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体检流程；
2.拟投入的体检中心现场环境及设施情况；
3.体检质量及安全方案；
4.体检网点分布情况介绍；
5.客户隐私保护方案；
6.特色服务方案；
7.化学试剂等耗材来源及品质说明；
8.导检服务及检测报告介绍；
9.应急预案；
10.标本检验及检验中心介绍。
以上每有一项内容完整、科学合理可行，充分考虑采购人实际需求，符合医疗行业规范，可操作性强，得1分；每有一项内容比较完整、基本可行，基本满足采购人需求，可操作性一般，得0.6分；每有一项内容不完整或存在不合理内容或没有针对性，得0.4分；不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评审依据：提供体检服务方案。

	3
	体检设备
（17分）
	1.供应商的现有主要仪器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核磁共振、CT、乳腺钼靶、DR机、彩超仪器、全自动生化流水线等设备):品牌型号购买时间、价格、数量、是否专供体检使用等情况一览表，每提供一类体检设备的，得1分，本项满分为6分。
2.其它检验类：血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酶免分析仪、骨密度测定仪、酶标分析仪、尿分析仪、肿瘤因子筛查相关检测仪，肛门镜（或数字显影直肠肛门镜）、电子阴道镜、心电图仪等，每有1种得0.5分，最高得5分。
评审依据：提供医院承诺相关设备可以优先用于体检的承诺函加盖公章佐证，未提供则不得分。
3.对供应商提供的设备新旧进行评审，电子仪器及光学仪器类购置时间在4年内的得2分，机械类医用电器购置时间在6年内的得2分，放射性设备及其它耐用设备购置时间在8年内的得2分。
评审依据:情况一览表和投入设备使用的证明材料(提供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
注：请供应商自行分类好设备并在相应的位置提供证明材料，如因证明材料放置混乱，设备未明确分类，造成评审专家判断错误导致得分偏差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结果。

	4
	体检医务
技术水平
（8分）
	1.供应商拟派团队成员中具有主任级医师的,每提供一名得1分,最多得4分。
2.供应商拟派团队成员中具有副主任级及以上医师的得0.5分，最多得4分。
本项最多得8分。
评审依据：提供承诺医院的相关医师可以服务体检的承诺函加盖公章佐证，未提供则不得分。

	5
	其它增值
服务
（5分）
	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提供其它增值服务，增值服务项包括健康讲座、义诊、体检后续服务、异地体检、能帮助学校医院提高医务水平或服务范围等，增值服务项目具有专业特色，可行性强，对服务对象有实质性意义且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的得5分；增值服务项目对服务对象有实质性意义的得3分；增值服务项目内容对服务对象实质性意义不明显的得1分；不提供增值服务或增值服务项目内容对服务对象无实质性意义的得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增值服务方案。

	商务评分（总分：40分）

	序号
	评审项
	评审标准

	1
	商务要求
	供应商完全满足比选公告第七章“七、技术及商务要求”中商务要求的内容，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评审依据：商务响应（偏离）说明表。

	2
	类似业绩
（10分）
	供应商自2021年1月1日以来,完成过单项200人及以上的团体体检项目，每提供一份合同得1分，最高得10分。
评审依据：提供业绩的合同关键页（关键页包括能够获知甲乙双方法人名称、合同标的的页面及签字盖章页）复印件加盖公章佐证,未提供则不得分。

	3
	检后就医
及绿通
（6分）
	宜春市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绿色就医通道供比选人职工体检完成后进行治疗、手术、住院等服务的得6分，不提供不得分。
评审依据：比选申请书中提供与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医联体合作合同复印件及承诺函（如比选申请人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则提供承诺函即可）。

	4
	专车接送
（2分）
	在满足比选公告技术服务要求的基础上，提供专车接送，得2分。
评审依据：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佐证,未提供则不得分。

	5
	综合实力（22）
	1.供应商为三级甲等医院得12分，三级乙等医院得9分，二级甲等医院或专业的体检中心得7分，二级乙等医院5分。
评审依据:供应商提供资质等级证资料的扫描件加盖公章。
2.有独立的体检中心2500平方米以上得10分；2000平方米(含)至2500平方米的得8分；1500平方米(含)至2000平方米的得7分；1000平方米(含)至1500平方米的得6分；500平方米(含)至1000平方米的得3分；500平方米以内的不得分。
评审依据:供应商提供场地证明资料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